104年度樹木修剪及天然災害樹木搶修開口合約
申請方式至採購管理系統的D類採購案(10萬元以下) 或B類採購案(10萬元以上)
一、得標廠商資料：

	項目
	廠商
	住址
	電話
	傳真
	統一編號
	聯絡人

	樹木修剪及天然災害樹木搶修
	翊麗嘉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市環中東路二段399巷146號
	03-4596835
	03-4590399
	70595454
	黃兆君


二、各單項價格：
	項目 
	104年度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 
	單位 
	數量 
	單價 
	備     註

	1
	樹木修剪工(含工具、油料及損耗)
	日
	1
	 2,470 
	　

	2
	吊卡車(總重8噸以上，含操作員)
	日
	1
	 6,776 
	　

	3
	吊卡車(總重15噸以上，含操作員)
	日
	1
	 8,600 
	　

	4
	挖土機(40型，含操作員)
	日
	1
	 7,140 
	　

	5
	夾子車(總重15噸以上，含操作員)
	車次
	1
	 7,050 
	　

	6
	樹木支柱:原木(含防腐處理)直徑6公分、長180公分、固定材料(繩索、鐵絲等 )。
	支
	1
	    85 
	　

	7
	樹木支柱:原木(含防腐處理)直徑6公分、長240公分、固定材料(繩索、鐵絲等)。
	支
	1
	110　
	　


請依「104年度所區樹木修剪、移植及天然災害樹木搶修施工規範」辦理(如附件)
104年度所區樹木修剪、移植及天然災害樹木搶修施工規範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與得標廠商（以下簡稱廠商）訂立開口合約，雙方依本施工規範執行本所所區樹木修剪、移植及天然災害樹木搶修勞務，本施工規範列入合約，其效力與合約同等效力。
一、工作項目：
（一）本所所區樹木修剪、移植、補植、落葉堆積場整理及清運處理等。
（二）天然災害所區道路及館舍周邊樹木緊急修剪、移除、清運等。
二、工作處理時機及履約事項：
（一）樹木修剪、移植、補植、落葉堆積場整理及清運處理等：
1.由本所於需求時，通知廠商依本施工規範項目、數量勘估，建案申請採購、驗收及結報。
2.廠商每次出勤施作機具、人數應合理安排，並由本所確認同意後方可調派。
（二）天然災害所區道路及館舍周邊樹木緊急修剪、移除、清運等：
1.定義:天然災害，指因颱風、豪大雨或其他不可抗力所發生之災害等。
2.天然災害發生時，廠商負有隨時待命，等候本所通知準備現場會勘及搶修各項相關工作之義務。
3.處理本項工作由本所依得標廠商於決標當日之順序，通知廠商待命，廠商於本所通知後入所執行工作。
4.廠商應於訂約時填寫搶修緊急聯絡專線，並隨時保持該專線電話暢通。
5.通知待命之廠商，如因本所未發生災情，勿須入所進行搶修，下一次天然災害發生時，由次順位廠商待命。
6.天然災害發生時接獲本所電話通知之廠商，應備妥所需車輛、機具、人員於3小時內到達本所指定之地點，處理本所指定之樹木等，並配合本所排除障礙物及道路阻礙物等工作。
7.本所得視現場具體情形，要求廠商加派機具、人力搶修，廠商應全力配合，並應無條件日夜或晴雨趕工，不得藉詞要求加價或延遲。但中央氣象局發佈北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進入本所緊急搶修時，得以實際調派之預估需求項目(項目6、7除外)加1/2倍支付。
(三)廠商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本所得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說明理由，將列入違約事項：
1.天然災害發生時，經本所通知未於3小時內到達本所指定時間、地點。
2.天然災害發生時，未調派所需車輛、機具、人員進行天然災害搶修之相關工作。
3.本所各單位提出樹木剪修等工作項目之需求時，廠商未配合勘查或估價。
4.未於本所通知期限內調派所需車輛、機具、人員至指定地點施作樹木剪修等工作項目。
5.緊急聯絡專線，未隨時保持該專線電話暢通。所稱未保持電話暢通不以連繫不到或無人接聽緊急聯絡專線為限。
6.其他違反履約事項，情節重大。
三、工作注意事項：
(一)施作期間廠商應依照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本所工程及勞務承攬商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合約附加條款之規定辦理，並遵守本所門禁等相關規定。
(二)廠商現場施工人員需穿著配戴各項安全配備及放置必要交通維護相關措施，施作地上所有安全措施及交通維持等工作，均由廠商負責。

(三)廠商進行樹木修剪等工作項目時，應依本所人員指示修剪樹木之樹型、寬幅等，以符合本所需求。
(四)廠商在工作進行時，對於施作所內及鄰近之公、私物應確實負責防護，如有損害，應由廠商全權負責。

(五)廠商須使用合格機具，不得僱用無工作權、無合格操作等人員及非法勞工。
(六)施工完畢後，應即將施工所產生之相關廢棄物及環境清理乾淨。產生之相關廢棄物，廠商應載運至所外並依有關法規處理廢棄物。如違法傾倒廢棄物之情事，所發生之一切糾紛，或導致地方政府或有關機關對本所之處分，概由廠商負完全責任，如致本所受有損害，本所並得對廠商有求償權。
四、預估需求項目及規格：
	項 目
	品名及規格
	說  明

	1
	樹木修剪工(含工具、油料及損耗)
	每次出勤施作車輛機具、人員應合理安排，並由本所確認同意後方可調派。

	2
	吊卡車(總重8噸以上，含操作員)
	1.處理本合約施工規範之工作項目(以下簡稱工作項目)。
2.吊卡車(8噸以上)除吊臂配置外，亦須配置吊桶以供高空作業施作之使用。
3.包含車輛、人力、耗材、油料等完成本合約之工作項目所需之一切費用。

	3
	吊卡車(總重15噸以上，含操作員)
	1.處理本合約之工作項目。
2.吊卡車(15噸以上)除吊臂配置外，亦須配置吊桶以供高空作業施作之使用。
3.包含車輛、人力、耗材、油料等完成本合約之工作項目所需之一切費用。

	4
	挖土機(40型，含操作員)
	1.處理本合約之工作項目。
2.包含車輛、人力、耗材、油料等完成本合約之工作項目所需之一切費用。

	5
	夾子車(總重15噸以上，含操作員)
	1.處理本合約之工作項目。
2.廢棄物清運車輛(夾子車)至少須為總重15噸以上。
3.包含車輛、人力、耗材、油料等完成本合約之工作項目及廢棄物清運處理所需之一切費用。

	6
	樹木支柱
	原木(含防腐處理)直徑6公分，長180公分、固定材料(繩索、鐵絲等)。


	7
	樹木支柱
	原木(含防腐處理)直徑6公分，長240公分、固定材料(繩索、鐵絲等)。

	註：一、1至4項工作時間8小時為一日，出勤計價最少以半日為原則，未達4小時以半日計。
二、第5項按每車次計費。


五、解除或終止合約：
有本施工規範之違約事項任一情形，以次為單位，各記違約事項乙次。違約事
項累計達2次者，本所得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辦理，
各廠商不得異議。
六、付款：
(一)本購案採開口合約，預估項目及數量僅供參考，本所於需求時依本合約之單價乘數量，建案、申請採購、驗收及結報。
(二)合約所列數量為估計數，不應視為廠商完成履約所須供應或施作之實際數量，合約期限截止時，若有剩餘數量或無施作數量，廠商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三)廠商於完成每次工作項目後，應檢附施作前後之照片乙份供驗收，所需費用均由廠商負擔。該工作項目經驗收合格，依合約所列單價及實做數量付款。
